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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苏格拉底)一共三次集中

讨论了城邦—灵魂类比原则，①这三次讨论都处在

《理想国》主体部分论证的关键之处及转折之处，但

他每次的说法和口吻都不一样，比如：类比从最初的

假设变成了最后的定论、从最初在正义方面的类比

变成了在四种美德方面的类比、从城邦与个人之间

的类比变成了城邦三阶层与灵魂三部分在等级结构

上的类比、从单纯结构上的类比又似乎转到了因果

性的、建构性的关联。所有这些含混之处都给读者

带来了诸多困惑，并且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争论：类比

到底成不成立？类比的原则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

引入类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②

在笔者看来，苏格拉底引入城邦—灵魂类比，恰

是针对着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两兄弟既关注统治又

关注灵魂的双重欲求。③在引入类比后，他借助他们

对于统治的关注，首先在言辞中满足了他们统治城

邦的欲望，然后在对话展开的过程中，他扩展了类

比，从城邦政制的话题过渡到灵魂政制的话题，又满

足了他们对于灵魂正义的渴求，并且最终将他们引

导到一种高于政治生活(外王)的、神圣的哲学生活

(内圣)。下面笔者将结合对话中类比问题的出现及

展开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分析 B.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J.李尔 (Jonathan Lear)、G.费拉里 (G. R. F.
Ferrari)三位学者对于类比的论述，来考察苏格拉底

如何达成他的结论。

一、“一个男人”与“整个城邦”

在卷二两兄弟的长篇发言后，苏格拉底引入类

比并第一次阐述了类比的原则。他向阿得曼托斯解

释说：“有一个男人(andros henos)的正义，也有整个城

邦(holēs poleōs)的正义”，由于一个城邦比一个男人

大，“那么或许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也更

容易观看到……让我们首先探讨城邦中的正义是什

么，然后再在每个人身上考察它，看小的东西的型相

(idea)是否与大的东西相类似？”(368e-369a)
这里首先要注意苏格拉底的措辞。他在368e处

所使用的词是“一个男人”与“整个城邦”，男人(anē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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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或人类(anthrōpos)，也不同于

女人(gynē)④，而是指极具勇敢(andreia)品质的成年男

子，因而这“一个男人”恰是针对着“最为勇敢的”(an⁃
dreiotatos)格劳孔(357a)，以及格劳孔口中所言的“真

正的男人”(alēthōs andra)(359b)。
因而其次要注意苏格拉底所针对的三种男人：

一是他的谈话对象，即勇敢的、颇有政治野心的雅典

贵族青年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二是与那“整个城

邦”相类似的那“一个男人”；三是那“整个城邦”中的

成员，尤其是护卫者阶层或统治阶层中的成员，因为

这是苏格拉底后面所讨论的重点。

再次，苏格拉底虽然说的是“一个男人”与“整个

城邦”之间的类比，但他并没有说那“一个男人”是或

不是那“整个城邦”中的一员，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提

到那“一个男人”与那“整个城邦”之间有或没有因果

性的、建构性的关联，因此最好首先将二者隔开，将

它们并置对观。

最后，在卷二开头两兄弟的发言中，他们都倾向

于将自己与大多数人、与城邦对立起来 (cf. 358c，
367a)，但苏格拉底随即就针对他们提出了“一个男

人”与“整个城邦”之间的类比，这点并没有遭到他们

的反对，可见，那兄弟俩并没有只关注自己的灵魂而

完全无视城邦。苏格拉底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再次将

两兄弟带入城邦、带入政治，而且可以充分满足他们

统治的欲望：在卷一中，色拉旭马霍斯用僭主来诱惑

他们，在这里，苏格拉底马上就会用比僭主还要更荣

耀的城邦缔造者来吸引他们，因为他要和他们在言

辞中缔造城邦。(cf. Bloom，1991：343)
二、含意类比与整体—部分原则：个人与邦民

在缔造完净化的城邦后，在卷四 434d-435c处，

苏格拉底第二次集中阐述了类比原则，他提议将他

们在城邦中所看到的正义应用到单个男人身上

(434e)。至于类比是否成立的问题，他虽然表达了一

阵疑惑(434e-435b)，但是紧接着就颇为肯定地断言，

“就正义这一形式(eidos)本身而言，正义的男人就不

会与正义的城邦有任何不同，而是会与它类似”

(435b)。
由于前面已经划分出城邦的三阶层及四美德，

于是城邦与个人之间的类比便相应地扩展为二者之

间在结构上的类比，苏格拉底说：“当城邦中三个自

然阶层的成员各自关注自己的事情时，城邦就显得

是正义的，而且，由于那些阶层的其它某些情感和习

惯，城邦就会显得是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单

个男人——其灵魂里有着那些相同的形式——由于

那些与城邦里的情感相同的情感，就可以正当地要

求拥有那些相同的名称”(435b-c)。
在最初引入类比时，苏格拉底并没有说类比的

两端具有因果性的关联，这里的引文也是这样。但

是接下来在划分灵魂三部分之前，苏格拉底却说：

“除了来自城邦中的男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那些

品质的”(435e)，这似乎是在说，城邦与个人之间的类

似是由于相互之间的因果关联，这便与最初的说法

不大一样。

威廉姆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柏拉图以及类比

进行了猛烈批判。在他看来，368d以及435b处的说

法其理由在于“dikaios[正义的]同时适用于城邦与

人”，他将此命名为“含意类比”(analogy of meaning)，
而435e处的说法实际上是另一种原则，即“整体—部

分原则”(the whole-part rule)。他将“整体—部分原

则”和“含意类比”概括如下：

(a)当且仅当城邦的人是F时，城邦才是F；
(b)对城邦是F的解释，与对人是F的解释，是同

一个解释(F-ness这同一个 eidos[形式]适用于二者)。
(Williams，1997：51)

在他看来，这两种原则不但不能相互支撑而且

还会相互冲突，如果将它们混用在一起，就会导致论

证上的无意义、荒谬和后退，还会导致种种悖论。(cf.
Williams，1997：50)比如，根据(b)，城邦的正义与人的

正义一样，在于三阶层——理性的、激情的、欲望的——

各自关注自己的事情，但(a)也同样适用于三阶层，因

为那些阶层毕竟由人组成，于是便会得出，当且仅当

城邦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激情的、具有欲望的时，

城邦的阶层才会是理性的、具有激情的、具有欲望

的，因而，城邦中必须有欲望的人们，而且柏拉图也

说这部分人占大多数，但是，一个欲望的人又的确不

是正义的人，如果他不是，那么城邦的大多数人就不

是正义的，这显然与前面对于城邦正义的说法相矛

盾。(cf. Williams，1997：52)
·· 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9.3 外国哲学
FOREIGN PHILOSOPHY

威廉姆斯的批判看似深刻，但要注意，首先，苏

格拉底在435e处提及的城邦与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

联的“形式和品质”主要涉及的是激情、热爱学习和

热爱钱这三种，而并没有涉及正义这种形式，可见，

(a)和(b)所适用的对象并不一样，所以柏拉图并没有

混用两个原则，因而威廉姆斯所说的那种悖论就不

会出现。

其次，(a)和(b)所说的人也不一样。正如上文所

言，由于苏格拉底引入类比时并没有就个人与城邦

之间的因果关系说过什么，所以最好先将二者隔

开。因此，(a)中的人的身份是城邦中的人，即邦民，

而(b)中的人则是指与整个城邦相类似的那个男人，

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个人。邦民与个人的身份

并不一样，因而对邦民正义的说明就不能直接等同

于对个人正义的说明，所以威廉姆斯实际上是混淆

了两种人的概念，因此他的批判并不成立。

除了上述两种原则外，威廉姆斯还提出了一项

弱于“整体—部分原则”的“主导部分原则”(the pre⁃
dominant section rule)：

(g)当且仅当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或是占主导

地位的邦民们是 F时，一个城邦才是 F。(Williams，
1997：53)
威廉姆斯认为，在讨论堕落的城邦形式时，柏拉图所

诉诸的正是这一原则，这种原则与整体—部分原则

一样，也意在强调城邦与个人之间的因果关联，而这

种观点似乎也体现在苏格拉底对类比原则的最后一

次阐述中。

在卷八开头，经由格劳孔的回顾，苏格拉底打算

回到卷四末被打断的计划，然后说：“你知道情况必

定是这样吗：有多少种形式的政制，就会有多少种形

式的人之性格？还是你会认为，政制‘来自于橡树和

岩石’，而不是来自于城邦中的男人们的品质？……

因此，如果城邦的安排有五种，那么单个男人们的灵

魂也就有五种”(544d-e)。在这里，苏格拉底似乎明

确指出城邦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而且似乎

将这种关联当成了类比的根基：政制来自于城邦中

的男人们的品质，因此，有五种政制，就应有五种个

人灵魂。

威廉姆斯以民主制为例再一次批判了柏拉图的

荒谬。在他看来，按照主导部分原则，民主制城邦的

品质应该来自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邦民的品质，因

而民主制城邦就必须拥有大多数“民主型”品质的人

物，但民主型品质毕竟只是一种特殊品质，而这就与

柏拉图说民主制城邦拥有所有种类的品质不大协

调。(cf. Williams，1997：54-55)
不过这里依然要注意，首先，苏格拉底虽然说有

五种形式的政制就应有五种形式的个人，但他并没

有说某种城邦政制就一定来自于与那种城邦相对应

的个人，他只是说某种城邦政制来自于那种城邦中

的男人们即邦民，所以这里依然要分清两种人。这

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威廉姆斯的上述说法其实

是又一次混淆了邦民与个人，因为，与民主制城邦相

类似的民主型人物并不一定是民主制城邦中的邦

民，与此类似，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发现：哲

人并不一定在美好城邦中(cf. 496b-c)，僭主型人物

也并不一定在僭主制城邦中(cf. 575b)，因而他的上

述批判并不成立。

其次，要注意苏格拉底那种因果性的说法其实

并没有错。因为，城邦毕竟由邦民组成，所以确实可

以说政制来自于邦民的品质，而如果城邦有五种政

制，那么也确实可以推出邦民也有五种；既然有五种

邦民和五种城邦，那么某种邦民相对于他并不所属

的城邦而言就可以称作为个人；而既然有五种邦民，

那么也就可以说有五种个人。综上所述，有五种城

邦就有五种个人这种说法在上述意义上能够成立，

但要注意，这种说法并不是城邦—灵魂类比意义上

的那种一一对应的五种城邦与五种个人的说法。

三、内化与外化：邦民与城邦

上述的威廉姆斯的批判性论文影响了整整一代

哲学家，不过，也有人试图将柏拉图从他的批判中拯

救出来，比如李尔。李尔主要是从心理学的内化(in⁃
ternalization)与外化(externalization)理论出发，将类比

当成是这一理论的一个附带现象，从而再次建立起

了类比两端之间的关联。

在他看来，所谓内化，简单来说就是指社会给人

的灵魂带进各种文化影响，那些文化影响会积淀到

人的灵魂中，从而对人的心理结构产生极大的影响，

柏拉图在谈到诗歌教育时所说的摹仿正是内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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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典型手段。而所谓外化，则是指一种偿还的过程，

即人会将内化于自己的文化影响又外推到社会，哲人

王的例子便是外化的典型例证，因为他会按照先前内

化了的神圣模型来塑造城邦，此外，诗歌等等摹仿技

术的产品也都是外化的表现。(cf. Lear，1997：63-68)
通过内化与外化理论，李尔在城邦与人之间建

立起了因果的—心理的关联，这种关联主要表现为

它们相互之间动态的心理交易，据此，他重新审视了

城邦—灵魂类比。他认为，威廉姆斯的原则(a)仅仅

只是指城邦与邦民之间的一种形式关系，这种形式

关系只有通过因果的—心理的交流才能够保持，因

此，“柏拉图在 435e处的要点并不是说，一个激情的

城邦是激情的仅仅是由于拥有激情的邦民们，而是

在于拥有按照自己的想象成功塑造了城邦的激情的

邦民们……他是在说，从邦民到城邦，存在着一种外

化的心理关系”(Lear，1997：69)。原则(b)与原则(a)一
样，它们都“并没有给予柏拉图认为城邦与灵魂之间

存在着异质同构的理由，那种异质同构依赖于柏拉

图所认为的内与外之间所保持住的心理关系”(Lear，
1997：70)，因而，如果将城邦与灵魂间的异质同构看

作是内化与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柏拉图对类

比的承诺就不会像威廉姆斯所认为的那样，会“迫使

他在政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都走向荒谬”(Lear，
1997：72)。

看得出来，李尔的策略是力图去寻求类比背后

的心理学根基，通过将类比当成是其背后更深一层

的内化与外化理论的一项副产品，从而避免了威廉

姆斯所指出的那种荒谬。但是，他依然混淆了人的

两种身份即邦民与个人。作为邦民，他当然与他所

属的城邦之间有内化与外化之动态关联，但作为与

城邦相类似的那个男人，柏拉图并没有说他一定属

于他与之相类似的那个城邦，因而他的灵魂与那个

城邦就仅仅只是类似，而无关于相互之间的内化或

外化。因此，李尔虽然是在为柏拉图辩护，但是他并

没有把握到柏拉图的关注所在。正如费拉里指出

的，李尔的外化理论实际上只是威廉姆斯“主导部分

原则”的“李尔因果版”(Ferrari，2005：51)。
四、类比的机制与运用

通过考察苏格拉底对于类比原则的阐述，以及

通过澄清威廉姆斯和李尔对于类比原则的误解，我

们目前倾向的结论主要是：在类比问题上，关键是要

区分出人的两种身份，即邦民与个人；在邦民与城邦

的关系上，无论威廉姆斯的整体—部分原则或主导

部分原则，还是李尔的内化和外化理论，在某种程度

上都依然适用；但是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他们的

理论则并不适用，因为在柏拉图的描述中，类比的两

端并没有塑造与被塑造的关联。

既然类比的两端并没有建构性的、因果性的关

联，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

关联？对此，笔者将借助费拉里对于类比问题的论

述来阐明类比的机制以及苏格拉底使用类比的修辞

目的。

费拉里并没有像威廉姆斯那样诉诸单纯的语义

原则来寻找柏拉图的悖谬之处，也没有像李尔那样

诉诸某种心理学理论来为柏拉图辩护，而是追溯到

古代的修辞理论。他主要是运用了亚里士多德《修

辞学》中的说法，认为那种类比式对应的核心就是亚

里士多德所称作的“比例性的隐喻”，这种隐喻的特

征就在于它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具有可逆性。

比如，我们可以将青年比作城邦的春天，但也可以将

春天比作一年中的青年，(cf. Ferrari，2005：61)用在城

邦—灵魂的例子上，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如果说理

性是灵魂的统治者，那么也可以说统治者是城邦的

理性。

费拉里将这种作为比例性隐喻的类比的特征概

括为：“他探究的形式不是初次看上去的那样：不仅

X(一个人)，而且 Y(社会)，都可能被描述为 Z(正义

的)；……更确切地说，它变成了A：B：C：D，A和B是

社会的成分，C和D是个人灵魂的成分，如果我们想

要发现正义，那么我们必须要审查的就是那一比例

本身；此外，社会中A之于B以及灵魂中C之于D的

这种关系，结果将会是等级制的。”(Ferrari，2005：40)
藉此可以发现：第一，虽然类比的两端并无因果

性的关联，但是通过比例性隐喻的可互换性或可逆

性，类比的两端之间依然可以建立起某种修辞性的

关联；第二，类比的重心在于城邦各阶层之等级结构

与灵魂各部分之等级结构之间的对应，也就是在于

城邦政制与灵魂政制之间的对应，政制(politeia)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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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应的核心，而它也正是《理想国》(Politeia)的标

题；第三，那种等级制结构自然会带出统治与被统治

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那兄弟俩的情结所在。

费拉里有力论证了类比的性质与特征，指出了

类比起作用的机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指明了苏

格拉底在对那种比例性类比的使用上存在着一种不

对称，而那种不对称的使用恰是苏格拉底故意为之，

其目的是为了引导那兄弟俩。

他指出，虽然那种比例性的类比具有可互换性，

即，可以说理性是灵魂的统治者，也可以说统治者是

城邦的理性，但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城邦的统治阶层

从不被称作是城邦的理性，而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则

常常被称作是灵魂的统治者。(cf. Ferrari，2005：86)
费拉里认为，从这种偏向可以看出，柏拉图更为关注

灵魂政治，也就是更为关注个人，通过这种不对称的

使用，柏拉图将类比的隐喻性力量完全集中到了个

人灵魂上(cf. Ferrari，2005：88-90)，而这，也恰恰针对

着那兄弟俩对于灵魂的关注。

五、类比之外：哲人王与僭主

以上借助费拉里的论述澄清了类比的机制与作

用，并且指出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对于类比的使用有

其针对性的修辞特征或引导特征，但同时要注意，虽

然城邦与灵魂之间的对应确实是类比性的，但这并

没有否认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因果性的，因

而当类比性的城邦与灵魂之关系和因果性的城邦与

灵魂之关系合二为一时，就得尤为小心。下面我们

就来看看这种情况。

如果通观“城邦—灵魂类比”，那么可以看出，按

照诸成分之结构的不同，这一类比主要涉及了五种

对应：美好城邦——哲人、荣誉制城邦——荣誉型人

物、寡头制城邦——寡头型人物、民主制城邦——民

主型人物、僭主制城邦——僭主型人物。柏拉图对

各种城邦的描述当然会涉及各种城邦中的统治阶

层，它们依次是：哲人王、荣誉制城邦中的统治阶层、

寡头制城邦中的统治阶层、民主制城邦中的统治阶

层、僭主。在这五种统治者中，中间三个包含有不止

一人，即使柏拉图描述的是那三种统治阶层中的个

人，他也是在强调以那个人为代表的整个阶层的品

味(cf. Ferrari，2005：65-75)，因而我们比较容易地就

能将那三种城邦中的统治者与那三种城邦所对应的

个人区别开来。

但是到了哲人王与成为了实际僭主的僭主型人

物的例子上(为行文方便，下面将“成为了实际僭主

的僭主型人物”简称为“僭主”)，情况则比较复杂：作

为城邦中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单个人，其身份是邦

民；但由于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哲人王也是哲人，僭

主也是僭主型人物，因而他们也可以作为与他们所

统治的城邦相对应的那种人，其身份是个人；如此

一来，哲人王与僭主就集邦民与个人这双重身份于

一身，因而上文所区分的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类比关

系和邦民与城邦之间的因果关系就难解难分，而

且很容易就会让人认为类比性来源于因果性，而

这就又回到了威廉姆斯的主导部分原则和李尔的

外化原则。

不过依然要注意，在哲人王与僭主的例子上，苏

格拉底着重的依然是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类比性关

系，他对二者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其实有所保留，而且

如果细查文本，就会发现因果性关系仅仅只是个特

例(cf. Ferrari，2005：85)，它不但不是类比性关系的根

基，而且通过类比性关系，恰恰可以发现苏格拉底为

何对因果性关系有所保留。

先来看看哲人王的情况。首先，由于哲人王是

哲人，作为哲人，也就是作为与美好城邦相对应的那

种人，他的身份是个人，在这种意义上，他和美好城

邦的关系就和其它四种类型之人与相应的四种城邦

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类比性的关系。又由于在

柏拉图的描述中，除了美好城邦中的哲人王之外，在

其它劣于美好城邦的城邦中，哲人也依旧存在

(496b-e)，这也就是说，哲人不一定都是美好城邦中

的一员，因而当然也就更不一定是美好城邦中的统

治者，而这种哲人要成为统治者，就得端赖于“政治

权力与哲学巧合一致”的那种运气或偶然(473c-d)。
因此，作为个人的哲人王与哲人一样，他们二者与美

好城邦的类比性关系并不是由于他们与美好城邦之

间的因果性关系。

其次，由于哲人王也是美好城邦中的统治者，作

为统治者，他的身份是邦民，在这种意义上，他与美

好城邦的关系就是因果性的。需要强调的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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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威廉姆斯的主导部分原则确实可以适用，但李尔

的外化原则却并不适用(cf. Ferrari，2005：100)，因为

哲人王是按照天上的、神圣的模型来塑造自己与城

邦(cf. 484c，500d，501b)，而不是将美好城邦的文化内

化后再外推到城邦。

最后要注意，作为邦民，哲人王的正义在于“关

注他自己的事情”(cf. 434c)，也就是统治城邦；但作为

个人，他的正义却在于他的灵魂政制应该类似于他

所统治的城邦的政制，如果按照上文所论述的那种

作为比例性隐喻之类比的可转换性，那么其关键就

在于他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应该是他灵魂的统治者。

但是，哲人(王)灵魂中的理性(phronēsis)，⑤其最高的目

的却不是统治，而是超越了统治，指向了神圣的、永

恒的事物(518e，590d)。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好城

邦是最正义的城邦，但是哲人(王)灵魂中的理性部分

却使得他向往着神圣的沉思生活或哲学生活，使得

他蔑视政治官职和统治权力(521b)，使得他在活着时

就已住进福岛(540b)，而且这会给他带来“最真实的

快乐”(586d)。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

在哲人王的例子上，虽然主导部分原则在起作用，但

那不是因为哲人王完全心甘情愿，他只是迫于某种

必然，是城邦的律法迫使他挑起统治的重担，统治城

邦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520e)，因为他是由城

邦所培养，接受统治任务是为了报答城邦的养育、教

育之恩(520b-c)，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正义就是欠债

还债(331e)，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卷二开头“大多

数人的意见”所认为的苦差(357d-358a)。
因此，对于哲人(王)而言，最好的生活是哲学生

活，而非统治城邦。统治城邦要么是由于偶然的巧

合，要么是迫于律法上的必然，而并非他自身的“内

圣”所自然带来，因此，他的“内圣”并不必然开出“外

王”；他的“内圣”要高于“外王”。对于哲人(王)而言，

“外王”与其说是对他的“内圣”的一种奖赏或报酬，

倒还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对照卷一中对最好

之人的报酬是惩罚那一说法，cf. 347 a ff.)。
再来看看僭主的例子。与哲人王的情况一样，

僭主也是集邦民与个人这双重身份于一身。作为个

人，他是僭主型人物，在这种意义上，他和僭主制城

邦的关系就和其它四种类型之人与相应的四种城邦

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类比性的关系。又由于在

柏拉图的描述中，除了僭主制城邦中的僭主之外，在

其它种类的城邦中，僭主型人物也依然存在(575b)，
这也就是说，僭主型人物不一定都是僭主制城邦中

的一员，因而当然也就更不一定是僭主制城邦中的

统治者，而这种僭主型人物要成为统治者，就得端

赖于某种偶然或运气(cf. 579c，“运气迫使他成为了

一个真正的僭主”，“迫使”表明他或许与哲人王一

样，是迫于某种必然而掌权)。因此，作为个人的僭

主与僭主型人物一样，他们二者与僭主制城邦的类

比性关系并不是由于他们与僭主制城邦之间的因果

性关系。

其次，由于僭主也是僭主制城邦中的统治者，作

为统治者，他的身份是邦民，在这种意义上，他与僭

主制城邦的关系就是因果性的、建构性的。这里需

要强调的是，李尔的外化原则并不适用于哲人王，但

却适用于僭主，因为僭主作为僭主型人物是一个自

然的外化者(cf. Ferrari，2005：96)。
这里让我们稍微对照一下哲人王与僭主。⑦表

面看来，二者具有某些类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最

高统治者，他们的生活都与战争有关(cf. 543a，567a)，
他们都有违背律法习俗的危险性 (cf. 537e-538c，
569b- c，575d)，他们都是充满爱欲之人 (cf. 499c，
573a-e)……。但是由于二者在“灵魂转向的技术”

(cf. 518d)方面的巨大差别，于是一个转到了最好的

方面，另一个则转到了最坏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哲人王对哲学充满的爱欲激情将他带到了超越于整

个人类事务之上的神圣境地(cf. 490b，517c，519c)，而
僭主的爱欲则使得他不断地超出自身而侵入到整个

城邦世界(cf. 573d-575a)，他会将自己的灵魂政制外

化到他所统治的城邦上。

最后要注意，在僭主的例子上，虽说个人与城邦

之间的类比性与因果性并无关联，但正是通过类比

性，即僭主型人物的灵魂政制与僭主制城邦的政制

之间的类似，可以发现，成为了实际僭主的僭主型

人物其外化的野心实际上也在作用于其自身，外表

上看他是在奴役城邦，但通过类比，就会看到他的灵

魂如同城邦一样被奴役着，处在一种最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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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579d-e)，因而他所施行的外化其实是一种最糟

糕的外化。

六、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城邦与个人的五种

对应上，单纯类比性的机制一直存在，但在五种对应

的两端即哲人王和僭主的例子上，苏格拉底又加上

了类比机制之外的因果机制。不过，那两种因果机

制在类比机制的反观下却昭示了政治权力或统治生

活的不完美：在僭主的例子上，可以看到，灵魂政制

很糟糕的人如果运气让他获得权力，其后果是害己

害城邦；在哲人王的例子上，可以看到，灵魂政制很

完美的人如果由于某种偶然或迫于某种必然而获得

权力，其后果对城邦来说虽然很好，但对他个人来说

却并不好(对照卷一中所说“有识之士”认为统治是

麻烦事，不利于自己利益，cf. 347d)，因为这意味着他

要牺牲哲学生活。

因此，在这两个例子上，都显示出了“外王”的局

限，都展示出了“内圣”的优先性，而这对于格劳孔和

阿得曼托斯两兄弟来说，一方面与他们在卷二中对

于灵魂正义的欲求相符，因为这里强调了个人灵

魂，但另一方面又与他们统治城邦的欲求不符，因

为这里从根本上就贬低了统治。而且尤为重要的

是哲人王的例子，在卷二开头，那兄弟俩依然与城

邦保持着对抗，但在这里，哲学与王权又结合了起

来，而哲学又高于王权，因此，这种既调和又超越的

安排就足以治愈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将他们引向哲学

生活的道路。

注释：

①参见368d-369a；434d-435c；544d-e，另参见445c-d以
及543c-544a；其它提及的地方有：441c，498e，576c，580d。本

文的《理想国》引文均系笔者所译，引用时注明斯蒂芬页码，希

腊文原文参照亚当的编本(Adam, 1938)，英译本参考布鲁姆译

本 (Bloom, 1991)，中译本参考郭斌和、张竹明译本 (柏拉图，

1986)。
②在本文中，笔者并不打算探讨类比问题的所有层面，而

只集中在类比的机制与作用这一问题上，有关类比问题较为

全面的概括，可参见布略斯那的研究。 (cf. Blössner, 2007:
345-384)

③在卷二开头两兄弟的发言中，表面上看来，他们只关注

灵魂正义的问题(cf. 358b，366e，367e)，但是如果结合《理想国》

开场背景以及对话过程中两兄弟的表现来看，就会发现统治

城邦依然是他们的关切所在，参见施特劳斯和费拉里的研

究。(cf. Strauss, 1964: 62-65; Ferrari, 2005: 11-15)
④虽然苏格拉底在卷五中描述了女护卫者，但是那里的

女人是指城邦中的女人，苏格拉底从没有说过一个女人和整

个城邦之间的类比。

⑤这里的“理性”(phronēsis，或译“明智”)不同于卷四灵魂

三分中的“理性”(logistikon，或译“算计”)，“logistikon”仅仅负责

照管灵魂整体(441e)，它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欲求对象，而这里

的“phronēsis”则指向神圣的事物。

⑥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正义就要多于城邦正义，而并不像

苏格拉底起初所说的“或许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

(368e)。
⑦鉴于他们的双重身份，因而苏格拉底对哲人与僭主型

人物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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